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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3〕33 号 

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    《南开大学本科生留学助学金资助工作暂行规定》业经 2013

年 4 月 16 日第三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 

 

南开大学 

2013 年 4 月 25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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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落实《南开大学素质教

育实施纲要（2011-2015）》（南党发〔2012〕2 号），促进学生全

面发展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支持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到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，根据《南开大学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资助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南发字〔2012〕100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学校对留学助学金的评审遵循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

择优”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助学金来源与适用范围 

第三条  留学助学金是我校学生资助体系中的一部分，主要

由学校出资设立。 

第四条  本规定适用范围为我校国家计划统招的全日制在

校本科学生。符合资助条件的本科生原则上只享有一次留学助学

金资助资格。 

 

第三章  管理与评审机构 

第五条  由校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国际学术交流处、教务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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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各学院共同开展留学助学金的评审工作。 

第六条  学习交流项目为我校已签约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

高水平合作项目，由国际学术交流处、教务处、校学生工作办公

室共同开展项目的遴选和审定工作。国际学术交流处负责项目的

联系、申报以及学生出国（境）相关手续的办理工作；校学生工

作办公室负责学生的选派和管理工作；教务处负责学生留学期满

后所获学分的认定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 评选条件与评审程序 

第七条  申请留学助学金的学生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； 

2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公

共秩序； 

3.在思想政治、专业学习、科技创新、文艺体育、志愿服务、

社会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； 

4.家庭经济困难，个人生活简朴，在学校当年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工作中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 

5.学习态度端正，认真刻苦，上一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在

本年级（专业）前 10%，A、B、C、D 四类课程学分绩不低于 80

分； 

6.身体素质、健康状况良好，已经通过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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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》测试，成绩合格； 

7.符合各学习交流项目规定的其它关于学习成绩、外语能力、

身体素质等方面的条件； 

8.由社会团体、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的留学助学金，具体评

选条件以出资方与学校的签约协议为准。 

第八条  留学助学金评审程序如下： 

1.校学生工作办公室发布学习交流项目的具体内容和要求； 

2.学院根据学习交流项目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

并进行推荐； 

3.申请人按照学习交流项目要求递交申请材料； 

4.校学生工作办公室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

予以公示； 

5.校学生工作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、各学院及学生代表组成

评审委员会，对申请人进行公开面试选拔，确定资助对象和资助

额度； 

6.校学生工作办公室公示并发布最终评审结果。 

第九条  评审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日。 

第十条  学生对评审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向校学生工

作办公室提出申诉，校学生工作办公室在 3 个工作日内征求各方

面意见，综合审查后做出处理意见，并通知学生本人。 

 

第五章  资助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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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留学助学金资助标准如下： 

1.学习交流项目的交流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； 

2.资助金额根据学习交流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，资助额度为

每人每项目 5000—20000 元人民币； 

3.留学助学金主要用于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费、我国大陆和

留学地之间的往返交通费、留学期间的学费、保险费等相关费用，

具体可参照国际学术交流处发布的学习交流项目资费标准。 

第十二条  留学助学金发放方式根据学习交流项目的具体

情况而定。 

 

第六章  管理办法 

第十三条  获得资助资格的学生应履行以下义务： 

    1.学生在出国（境）前须接受学校相关培训，并与学校签订

《南开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协议书》； 

2.学生在留学期间须自觉接受带队教师的教育和管理，严格

遵守外事纪律，认真完成学习和交流任务； 

3.学生在留学期满后须按学校要求做好总结、汇报和展示； 

4.学生在留学期间所获学分的认定，以《南开大学本科校际

合作办学学分和学位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（南发字〔2009〕67 号）

为依据予以办理。 

第十四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其留学助学金申请和资

助资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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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留学申请和选拔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； 

2.经学校推荐，留学接收单位审核通过后，无故放弃资格者。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规定由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25 日印发  


